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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本附加保险合同可附加于各种个人旅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主保险第一条
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保险
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本附加保险合同未
尽事宜，以主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本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第二条
其他自然人（不包括个人合伙、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第三条

保险责任

自保险合同生效时起至原定旅行开始时止，被保险人或其同行配偶因意外怀孕而取消该次旅行，第四条
被保险人与其同行配偶实际发生且无法退回的旅行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比例负责赔
偿，但以旅行费用补偿保险金额为限。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第五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是“旅行费用补偿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
载明。
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

保险期间

 本附加保险合同保险期间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确定，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第六条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第七条
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

。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原件；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释义医院出具的怀孕证明及孕期证明；
（五）被保险人与其同行配偶在旅行前支付相关旅行费用的证明；
（六）已支付旅行费用无法退回的证明；
（七）被保险人与被其同行配偶婚姻关系证明；
（八）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九）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



证明文件。

释义

第八条
【蜜月游】指夫妻双方在取得结婚证两年以内，共同进行的离开常住地城市所在行政区域的游玩活动。
【旅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为了此次旅行而预定的机票费用、酒店费用、无法退回的交通费、景点门票费
，为本次旅行而发生的合理的必要的体检费、签证费。但不包括导游费、导游小费、为本次旅行而购买
的服装及生活、旅行用品。


